
运输机场专业工程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运输机场专业工程（以下简称“专业工程”）

的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的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专业工程施工

安全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专业工程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的资

格要求、配备标准、现场管理及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主要包括施工单

位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三类人员。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指对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安全生

产工作具有决策权的领导人员。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是指取得相应注册执业资格，由施工单

位法定代表人授权，负责专业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人员。

施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指在企业专职从事安全

生产管理工作的人员，包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人员和工程

项目专职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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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对全国专业工程施工单位安全

管理人员管理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指导。

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对辖区内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管

理规定的落实情况实施监督管理，主要包括：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

人员的招投标要求及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对民航质量监督机

构的监督检查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　 民航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规

定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主要包括：对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配备、到岗和履职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第六条　 建设单位负责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管理规定的

落实情况及监理单位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管理。

第七条　 监理单位负责对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管理人员管理规

定的情况进行日常监督检查。

第八条　 施工单位负责对安全管理人员的具体管理。

第二章　 管理要求

第九条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应当经省级及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的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Ａ 证）、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Ｂ 证）和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Ｃ 证），方可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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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活动。

第十条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

责，应当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督促检查本

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与项目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责任

书，确定项目安全生产考核目标、奖惩措施，以及企业为项目提供

的安全管理和技术保障措施。

专业工程项目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与分包单位签

订安全生产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生产责任。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按规定检查企业所承担

的工程项目，考核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能力。 发现项目负责

人履职不到位的，应当责令其改正；必要时，调整项目负责人。 检

查情况应当记入企业和项目安全管理档案。

第十二条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对本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全面

负责，应当建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明确项目管理人员安全职

责，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确保项目安全生产费用依规合理有效

使用。

项目负责人应当按规定实施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监控危险性

较大的工程，及时排查处理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隐患排查处理

情况应当记入项目安全管理档案；发生事故时，应当按规定及时报

告并开展现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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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工程项目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当定

期考核分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第十三条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

当检查在建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情况，重点检查项目负责人、项目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责情况，处理在建项目违规违章行为，并记

入企业安全管理档案。

第十四条　 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每天在施工现场

开展安全检查，现场监督危险性较大的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实

施。 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

应当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项目负责人

应当及时处理。 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记入项目安全管理档案。

第十五条　 施工内容为专业工程单一类别的，施工单位应当

根据工程类别配备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体标准如下：

（一）对机场场道工程，本年度计划施工产值不足 ５０００ 万元

的不少于 １ 人，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含）不足 １ 亿元的不少于 ２ 人；１ 亿

元以上（含）的不少于 ３ 人；

（二）对机场目视助航工程，本年度计划施工产值不足 １ 亿元

的不少于 １ 人；１ 亿元以上（含）的不少于 ２ 人；

（三）对航站楼、货运站的工艺流程及民航专业弱电系统工

程，本年度计划施工产值不足 １ 亿元的不少于 １ 人；１ 亿元以上

（含）的不少于 ２ 人；

（四）对民航空管工程，本年度计划施工产值不足 １ 亿元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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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１ 人；１ 亿元以上（含）的不少于 ２ 人；

（五）对航空供油工程，本年度计划施工产值不足 ５０００ 万元

的不少于 １ 人，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含）不足 １ 亿元的不少于 ２ 人；１ 亿

元以上（含）的不少于 ３ 人。

根据专业工程施工作业特点、安全风险以及施工组织难度，施

工单位可对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置标准进行适当增

加。

第十六条　 施工内容包含专业工程多个类别的，施工单位应

当根据工程施工内容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体标准如下：

（一）施工内容包含机场场道工程或航空供油工程，本年度计

划施工产值不足 ５０００ 万元的不少于 １ 人，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含）不

足 １ 亿元的不少于 ２ 人；１ 亿元以上（含）的不少于 ３ 人；

（二）施工内容不包含机场场道工程且不包含航空供油工程，

本年度计划施工产值不足 １ 亿元的不少于 １ 人；１ 亿元以上（含）

的不少于 ２ 人。

根据专业工程施工作业特点、安全风险以及施工组织难度，施

工单位可对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置标准进行适当增

加。

第十七条　 在招标阶段，建设单位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施

工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

格条件和配备标准，并在招标文件中以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列出。

第十八条　 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当将企业主要负责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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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负责人、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及配备情况报监理单

位审查，报建设单位备案。

第十九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项目负责人及项目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的管理制度、上岗登记和离岗核销台账。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有关规定对项目负责人、项目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其具备

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教育培训资料应当建立档案，

并留存项目部备查。

第二十一条　 监理单位应当核查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及到岗履职情况，并将相关结果报建

设单位。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当加强对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项

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的管理，并将相关资料留

档备查。

第三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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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各监管局，质监总站，各地区站，各机场建设指挥部，民航有关施
工、监理单位。

　 民航局综合司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７ 日印发　




